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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系统提交《出口收汇说明》确认函 

 

根据汇发[2008]61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系统升级有关问题的通知》，我公司已将《出口收汇说明》通过

核查系统提交成功。请贵行依据《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及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核注相应可收汇额。我公司选择： 

 办理待核查账户内相应资金“原币划转”至我公司开立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分行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业务； 

 办理待核查账户内相应资金______________（请任填写其一：“结汇”或“外币兑换”） 至我公司开立于汇丰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分行的账户业务； 

 办理待核查账户内相应资金______________（请任填写其一：“结汇”或“原币划转”）至我公司开立于境内其他银行

账户。 

具体信息如下： 

延期收汇 

 

 

 

*本公司确认，银行可凭上述传真形式指示办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分行内原币划转至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业务。 

 

——————————— 

单位公章/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本企业确认已注意下列事项： 

1. 若本指示到达的时间已超过当地分行的各项业务处理截止时间，银行将在下一个工作日处理； 

2. 通过联网核查系统提交电子版“出口收汇说明”后，办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分行内原币划转至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业务，

应传真本“确认函”至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分行；办理待核查账户内相应资金行内结汇或外币间兑换业务，应提交正本的盖

（请参考下述“注意事项第 6条”并打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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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公章或财务章的本“确认函”；办理待核查账户内相应资金结汇或划转至境内其他银行，除提交电子版《出口收汇说明》

及本“确认函”外，还须提交银行预留授权签章的正本“结汇申请书”或“境内汇款申请书”； 

3. 若公司已填写“原汇入电汇编号”，则“收款账号及币种”为非必填项；若公司未填，银行将默认按照原汇入款指示处理； 

4.通过核查系统提交的《出口收汇说明》内容与相关款项国际收支申报信息相符； 

5.通过核查系统提交的《出口收汇说明》预收货款项下金额已及时进行外债登记；预收货款从待核查帐户转出/结汇时,应使用出

口核查系统中预收货款额度；如无相应额度，将及时办理预收货款注销或向外汇局申请额度，不会使用货到项下各类贸易方式的

可收汇额度，否则将影响正常货到项下各类贸易方式出口收汇的额度使用； 

6.从2009年3月1日(含)开始，“货物报关单出口日期为2008年12月1日(含)之后，且资金到账日期晚于出口日期90天(不含）以上”

为必填项。本公司了解按照汇发[2008]56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企业货物贸易项下对外债权实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和汇综发[2008]176号《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延期收款部分)操作指引》及其相关规定，所有境内注册企业自2008年12月1日(含)后

货物出口而发生的期限超过90天(不含)的延期收款(包括：境外银行为境外进口方开立的信用证，其项下境内出口企业的延期收款, 

不包括：境内企业之间贸易往来所产生的延期收汇)，须登陆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服务平台上的贸易信贷登记管理系统办理逐

笔登记。对已经确认延期收款债权登记的,企业在办理待核查账户结汇或划出手续时，须提交出口货物报关单至银行并在系统中指

定收款银行办理延期收款注销。如果因本公司未按照上述规定办理延期收款登记及注销手续，导致贵行受到任何形式的行政处罚，

本公司将赔偿贵行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失，贵行有权直接从确认方开立于贵行的任何账户中扣划。 

 


